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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对律师的

性质、任务、职责、权利、义务、资格条件及工作机构等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至此，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而于50年

代后期夭折的新中国律师制度，在中断了近三十年后得以恢

复和重建。?ァ短趵?》在我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条例》毕竟是 我国法制建设恢复

初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

限性。最明显 的表现便是对律师身份和对律师事务所性质的

定位，将前者规定为国家核拨编制、核发经费的“国家法律

工作者”，将后者规定为国家核发经费的事业单位。这样的

定位没有真正体现 律师行业自身的特点和律师制度自身的发

展规律，因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日

渐深入，这样的律师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形势

发展的要求，改革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自1986年起司法部组

织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大批合格的人员由此 进入

律师行业。此后，国家又开始进行律师事务所的改革，出现

了大量不占国家编制、不要 国家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

、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两不四自”律师事务所。经过十 

几年改革，律师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律师

的管理体制也逐步与其职业的特 点相符合。在此基础上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 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该法除了对多年的律

师工作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外， 更是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和律师职业本身的要求出发，对律师的身份、管理

模式和律师 事务所的管理机制作出了更科学的规定。?グ凑铡

堵墒Ψā返墓娑ǎ?律师已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为社会提

供法律服务的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事务所也不再是事业单

位而成为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单位(当然，在目

前形势下国资所还处于改制的时期)。在当今整个社会产业结

构中，律师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力量，在国家和

社会的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ザ?在这样的一个大

发展时期，律师的角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换，这主要表

现在：律师的身份由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变为社会的法律工作

者。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 执业证书，为社会

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科学

地揭示了律师 的职业特点，律师的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法律

服务，而且这种法律服务一般来说是有偿的， 这就使我国的

律师不同于行使国家权力或者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因为律

师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

核拨经费，因此只能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向社会

提供法律服务，并由此获得报酬，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谋求

更大的发展。同时，因为律师已经成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

的执业人员，其直接服务的立足点应当是市民社会而不应再

是政治国家。?ピ谖夜?当前的形势下，律师从由国家发放工

资变为凭个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获得报酬 、求得生存和发

展；律师行业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民经济生产，拥

有了相当数量的 专业人员，具备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出现了



要求律师产业产业化的强烈呼声。产业化就意味 着在整个国

家的经济政策、产业结构中，该行业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的地

位，国家在采取各种 措施调整国民经济的布局及其运行时，

都会将该行业置于相应的地位予以考虑。而且，产业化还意

味着它不能是单纯的消耗部门，应当允许投资者在该领域进

行投资并取得投资收益。虽然产业发展不一定要以追求利润

为目的，但它的产出应当首先能维持产业自身的正常运转 ，

对投资人来说还需要能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ピ诼墒Φ慕

巧?发生上述转变的情况下，律师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会受

到什么样的冲击 呢?按照人性的自然特点，只要存在谋求个人

利益的地方，总会出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形 ，律师职业也

是如此。尽管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律师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尽管现代社会要 求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国家法律为

其神圣的使命。但是，律师作为一名生活在市民社 会中的自

然人，不可避免地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一倾

向在国家的政治、经济 体制和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及市民的思

想观念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尤为明显。追求个人利益的 本性

与律师的使命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冲突，特别是在目前的

中国，律师不可能像西方国 家的律师那样通过自身的努力通

往政治舞台，因此，作为个体身份社会化的律师大都有着强 

烈的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运作也

都明确受商业规则的支配、带有明显的商业化特性，而且在

这种追求最大化商业利润规则的影响下，部分律师在执业中

不惜 以某些不道德的、违法的甚至是犯罪的手段作为办案的

辅助“技能”。?ゲ糠致墒υ谏桃道?益面前失去自我、在执

业活动中片面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情况，使得 中国的律师缺



乏参与政治、以自己的知识推动国家改革的热情，缺乏以自

身的文明形象和高 雅品位、格调带动社会进步的自觉性，缺

乏作为法律的民间守护人的强烈意识，缺乏不畏权 势、仗义

执言、依法履行职责的道德理想人格和勇气。这些现象的出

现尽管有其复杂的国家 体制、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它们无

疑严重影响了中国律师的整体社会形象，也浪费了律师 职业

整体上的宝贵资源。新时期的中国律师应当如何在追求个人

经济利益与承担社会责任之 间找到最佳的均衡点呢?二、律师

的社会责任?ピ诘贝?法治国家，律师都要求受到良好的文化

教育、专业的理论学习，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律师也被赋

予了推进社会正义、维护公共利益的崇高使命。在社会的发

展中，律师被要求承担与其知识、身份相应的神圣的社会责

任。??首先，律师被要求为市民社会提供直接的法律服务。?

フ馐锹墒Φ谝徊忝嫔系脑鹑巍Ｂ墒κ亲ㄒ敌约?强的职业，其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各 方面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专业服

务。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律师制度最早出现于古罗马，由诉 

讼“保护人”到“辩护士”，任务都是对参加诉讼的特定人

提供帮助、保护。近代资产阶级 革命成功后，改革封建专制

司法和秘密审讯，主张被告人都有权聘请律师以寻求专业性

的帮助，从而建立了普遍的刑事辩护制度。联合 国《关于律

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前言中也提出“鉴于充分保护人人都

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或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独 立的法

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因此，律师职业存在的最

直接目的便是满足人们在具体案件中对专业法律服务的需要

，律师以其特有的法律知识、法律技术、法律逻辑，根据 当



事人的要求为其解疑释惑，帮助当事人在某项事务中选择正

确的、合乎法律规定的行为方式，以保护委托人的权利、促

进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基本人权和自由。为此目的，律师

在 执业过程中，必须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应予处理个人事

务所应有的注意和关注迅速、积极 地对待委托人的事务，不

得拖拉迟延，敷衍马虎。这是律师的基本职责。??其次，律

师被要求充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桥梁，充当市民社

会的代言人。?コ墒斓穆墒χ贫仁墙?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

家二元分立的基础之上的，依据社会与国家二元化的理论，

律师应当立足于市民社会，应当作为人民代理人与国家权力

之间形成一定的 张力和制约关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作为

社会法律工作者的律师形成了民间社会的一个重 要群体，他

们以自身的知识、经验、良心、理性等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晕，成为国 家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重要桥梁

。律师承担这一职责可以通过办理业务的方式实现，也可以

通过参与社会工作、组织社会活动的方式实现。?ヂ墒νü?

接受他人的委托，参与具体的个案的办理。而在案件办理过

程中，律师必然要与自己的委托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倾听他

的意见和心声；同时，律师也会为充分表达当事人 的意见、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与有关国家机关进行必要的接触。

通过这种方式，律师充当了民间社会与权力国家之间的纽带

。而且最重要的是，律师在办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可 以运

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说服当事人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与

做法，可以运用法律规定的 权利监督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各种行为，从而促进公民遵纪守法，促进行政程序 

、司法程序的规范、合法运行和公民基本人权价值的实现，



使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得以有效 地沟通和交流，确保了国家

统治秩序和市民社会秩序的有序与稳定。?ゲ坏?如此，律师

还可以通过参加和组织各种社会活动的形式来实现充当国家

与民间社会 桥梁的责任。从理论上说，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

体，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这是一个高智力 、高素质的群体，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组织向公众宣传法律常识、传播

法治理念，提 高公众维护权利、履行义务的意识，以自身专

业上的权威抑制市民社会可能出现的过激情绪 与行为；另一

方面，律师又可以通过自身专业上的权威来联合、吸引市民

的支持，同时通过 自身的专业性组织形成一个群体性压力集

团，促使国家权力的合法运作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民

权的尊重。正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所指

出的，律师专业组织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向一切需要他

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 进正

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律师专业组织应促进有关方案，

使公众了解法律赋予他们的 权利和义务以及了解律师在保护

他们基本自由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特别注意对穷人和其 

他处境不利的人给予帮助，使他们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在

必要时请求律师协助。”在这一 职责中，律师与国家政治与

权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民间化的社会身份占突出地位，

要为 民众的权益向权力机构发出呼声，从而起到人民权力代

理人的作用。??最后，律师被要求积极参与政治，通过职业

群体的力量推动国家的制度创设和政治进步。?ピ诼墒χ贫瘸

墒旆⒋锏墓?家，对律师群体的更高层面上的责任要求就是律

师应当通过自 己的努力，对于国家的政治变革起到重要的作

用。事实也是如此，考察西方国家的律师制度 发展历史可以



发现，尽管律师的出现是为了顺应人们在具体的案件中对法

律服务的需求，但是在整个律师行业的发展过程，律师渐渐

跳出了“就案说案”的活动模式，律师在国家的制 度创建、

政治改革、文明的演绎等各个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律师在这些国家的社会 政治结构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直接参

与并实际影响着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社会法治意识的提

高。正如美国20世纪的著名律师伍德罗威尔逊评价美国律师

的功绩时所说的：“律师 创立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结构。

建国初期，律师主宰了所有较大的政治进程。我们全国人民

的信念，被铭刻在联邦的成文法律中。每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似乎或早或晚都将演化为法律 问题，对此，必须有训练有素

律师提供法律咨询。”?ヂ墒χ耙档奶厥馊肟谥贫缺Ｖち寺墒

Χ游榈淖ㄒ邓刂省⑵沸星椴俚母卟愦涡裕?对于这样一个群体

，如果将其活动仅限定于有偿服务的纯业务的层面，如果这

些丰富的智力资源不能 被利用来为社会的政治进步、体制变

换、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那必然是这个律师群体的悲哀和

这个民族的不幸。西方国家的律师发展历程也表明，律师是

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才资源 ，他们不论是从事律师职业还是

走上政治舞台都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建议，而且许 

多著名的政治家及领导人大都有过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所

以，对于律师来说，应当具有广泛地参与政治、改造社会的

强烈意识，在职业生涯中，律师应当自觉地寻求自身的政治

地位 ，以承担起这一伟大、庄重的社会责任。?プ苤?，尽管

按照律师行业发展的阶段来分析，中国的律师业目前考虑最

多的应当是如何产业化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对律师产业化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律师执业商业化保持高度的警惕，必须对



律师执业商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不

忘时代和社会赋予的光荣责任，并时刻考虑如何担负起这些

社会责任，能够帮助律师业抵御商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负面效

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